
授权委托书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        

 

本人或/和本人作为交费人办理参保的其他自然人加入蚂蚁相互保（以下简

称“相互保”），成为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以下简称“信美相互”）《信美人寿相

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产品的被保险人。在此本人授权信美相互和

信美相互委托的机构，根据信美相互公布的保险费（每期分摊金额），代本人向

支付宝发起的扣款指令，从本人支付宝扣收《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

症疾病保险》本人或/和本人作为交费人办理参保的其他自然人应交纳的保险费

（每期分摊金额）。        

除另有约定外，上述授权不可撤销。 

 

付款授权服务协议 

 

本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是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支付宝”）与支付宝用户（以下简称“用户”或“您”）就付款授权服务等

相关事项所订立的有效合约。您通过网络页面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受本

协议，即表示您与支付宝已达成协议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全部约定内容（尤其是

加粗的文字部分）。 

在接受本协议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任意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支付宝对条款的解释，

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如果您对本协议有疑问，请通过支付宝官方热线（95188）

进行询问，支付宝客服将竭诚为您服务并作出解释。 

 

1． 服务介绍 

付款授权服务：是指您授权特定第三方向支付宝发送扣款指令，并授权支付

宝根据该特定第三方的指令从您的支付宝账户中扣取指定款项至该特定第

三方指定的支付宝账户中（以下简称“本服务”）。 



2． 注意事项 

2.1 您确认使用本服务的意思表示出自您的真实意愿；同时您对使用本服务

过程中发出的指令的真实性及有效性负责，该指令视为您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可

变更或撤销。您知晓，支付宝依照您的指令进行操作的风险由您承担。2.2 您承

诺不会利用本服务从事任何非法的或违反本协议目的或者侵犯其他第三方权益

的行为，否则支付宝有权单方面终止提供本服务；如您给支付宝造成损失的，您

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2.3 您授权特定第三方向支付宝发送扣款指令，并授权支付宝根据该特定第

三方的指令从您支付宝账户或其他支付宝实际提供的扣款渠道中扣取指定款项

至该特定第三方指定的支付宝账户。 

2.4 您在使用本服务期间，可以使用支付宝提供的扣款渠道，包括支付宝账

户余额、开通快捷支付功能的银行卡，或其他支付宝实际支持的扣款渠道（包括

但不限于支付宝红包、集分宝、余额宝、花呗等）。 

2.5 如您已自主设置支付顺序，支付宝将按照您设置的支付顺序向您提供服

务，经过您授权或同意的场景除外；如您未设置支付顺序，为了您能获得良好的

支付体验，支付宝可根据您的支付习惯或支付宝推荐的设置向您提供服务，如根

据您的支付习惯进行支付渠道的排序；您后续可随时在支付宝中自主设置支付

顺序。 

2.6 您授权支付宝根据特定第三方的指令从您的支付宝账户中扣取指定款项

至指定的支付宝账户中。您理解并同意，支付宝只是被授权指令的执行方，除非

支付宝没有依照该特定第三方的指令进行操作，或操作指令错误，否则支付宝不

对本服务产生的损失和责任负责。该等损失与责任应由您与该特定第三方协商

解决。 

2.7 您理解并同意，基于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支付宝会对您选择的不同扣款

渠道的付款额度作出不同的控制，日付款授权额度及日授权次数均以支付宝向您

具体公告的为准。若超过该限额的话，将会扣款失败，无法完成支付。 

2.8 支付宝重视保护您的隐私，按照《支付宝隐私权政策》保护您的隐私信

息。您同意本服务可能会联合其他服务方一起为您提供服务。如存在其他服务方

时，基于您享受服务的需要，您同意支付宝向其他服务方同步您的身份信息、交



易信息、支付信息，以便该服务方为您提供服务。例如在芝麻信用免押中，您同

意支付宝向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麻信用”）、保险公司同步您的

身份信息、交易信息、支付信息，以便芝麻信用、保险公司为您提供服务。 

2.9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支付宝在提前邮件通知您或在网站公告的情况下，

可以单方面终止向您提供本服务，并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除非法律规定支付宝

应当赔偿 。支付宝在终止提供本服务后，若发现您之前存在违法或违反本协议

目的的使用行为，给支付宝造成损失的，则支付宝仍可据此要求您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并保留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的权利。 

3． 其他 

3.1 支付宝将有权修改本协议的有关条款，一旦相关内容发生变动，支付宝

公司将会通过网站公告等方式向您提示修改内容。 

3.2 如果您不同意支付宝对本协议相关条款所做的修改或者支付宝不时公布

的《支付宝服务协议》及相关附属规则，您有权立即停止使用支付宝提供的本项

服务。如果您继续使用支付宝提供的服务，则视为您接受并认可本协议相关条款

的修改及支付宝不时公布的《支付宝服务协议》及相关附属规则，如双方就本服

务另行达成其他书面一致约定的，以该约定为准。 

3.3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向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4 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履行和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

无明文规定的，应适用支付宝公司制定的业务规则和通行的商业惯例。本协议未

规定部分依照《支付宝服务协议》及相关附属规则予以履行；本协议与《支付宝

服务协议》及相关附属规则相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 

                         

                         

                     

                 

 

                 

                 

 



 

 

                 

                 

 

                 

                 

 

                 

                 

 

                 

                 

 

 

                 


